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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万科为北京恒燚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万科 H 代 

公告编号：〈万〉2018-10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万科”或“乙方一”）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恒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恒燚”或“乙方二”）与涿州市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大厂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二”）、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三”）、廊坊市圣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四”）、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五”，以上甲方一至五合称“甲方”）就受

让涿州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股权、大厂回族自治县裕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

股权、大厂回族自治县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股权、廊坊市孔雀洲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80%股权、霸州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股权（以上五家公司合称“目标公

司”）的合作事项签署《合作协议》，乙方二与甲方就各个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分别签署

《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须支付的交易价款合计约为 32.34 亿元。 

乙方一保证自《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双方就目标项目合作开发结束之

日止对乙方二的持续控制，若乙方二未按约定履行《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

项下义务，甲方及目标公司有权要求乙方一代乙方二履行相应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本次交易不属于本公司的重大交易，本公司无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存在上述担保

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的要求，

北京万科董事会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本公司相应履

行担保事项的披露义务。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恒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21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 8 号院 2 号楼 106 室-983（商务区集中办公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北京万科持有被担保人 100%股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为本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为 2018 年 8 月新设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截至目前，被担保

人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抵押以及诉讼与仲裁事项。 

被担保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乙方一保证自《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双方就目标项目合作开发结束之日

止对乙方二的持续控制，若乙方二未按约定履行《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项

下义务，甲方及目标公司有权要求乙方一代乙方二履行相应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 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与甲方合作对目标公司位于涿州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廊坊市和霸

州市的项目（以下简称“目标项目”）进行开发的需要，北京万科董事会结合目标项目的情

况、对北京恒燚的控制情况以及本次担保义务范围综合考虑，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同意

本次担保。 

在北京万科为北京恒燚提供担保的同时，甲方五保证对甲方一至四的持续控制，承诺在

甲方一至四未按约定履行《合作协议》或《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项下义务时，北京万科或

北京恒燚有权直接要求甲方五履行相应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并承诺如天津爱德斯蒂尔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项下义务，北京万科或北京恒燚有权直

接要求甲方五履行相应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21.22 亿元，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16.67%。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 187.11 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 34.11 亿元。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公司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

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 


